
乐山市峨边生态环境局
2021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单位）概况
（一）机构组成。
乐山市峨边生态环境局下设两股一室，分别是办公室（督查股）、生态环境股（辐射股）、污染控制股。
（2） 机构职能。
乐山市峨边生态环境局主要职责是贯彻执行国家、省环境保护方针、政策和有关标准、技术规范，并依照国家、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章，对全县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保障人民的健康，促进全县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
（3） 人员概况。	
乐山市峨边生态环境局机关（含环监站）编制21人，其中公务员6人、事业15人；现在编19人，其中公务员6人、事业13人。
二、部门财政资金收支情况
（一）部门财政资金收入情况。
乐山市峨边生态环境局2021年财政拨款预算收入1112.66万元，其中上级资金572.54万元，县级资金540.12万元（其中含年初结转和结余258.54万元）。
（2） 部门财政资金支出情况。
基本支出317.37万元，项目支出795.06万元，其中项目13个，具体支出为：峨边彝族自治县2021年省级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千村示范工程”以奖代补资金项目254万元；峨边彝族自治县2020年省级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千村示范工程”以奖代补资金项目154.79万元；峨边彝族自治县2019年省级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千村示范工程”以奖代补资金项目95.02万元；2020年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第二批）生态环境监测网络运行及能力建设资金（省控城市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基础条件保障）项目2.24万元；2020年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第二批）生态环境监测网络运行及能力建设资金项目39.25万元；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监测费项目76.8万元；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经费项目50万元；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创建经费项目15.42万元；重大项目前期工作经费（四川省乐山市峨边彝族自治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建设专项债项目编制费用）项目26万元；水污染防治资金项目9.5万元；2020年省级第四批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项目59.77万元；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项目9.09万元；第一书记及驻村工作队队员经费项目3.18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0.23万元。
三、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一）部门预算管理。
我局根据部门职能、年度工作任务的实际，设立了部门整体绩效目标，部门绩效目标编制要素完整，对绩效指标细化量化。绩效目标基本达到预期目标，编制科学准确。我局按照年初部门预算安排，结合我局实际，坚持量入为出、量力而行的原则，严格控制经费开支，各项支出和预算基本保持一致。2021年工作经费按需按进度使用，根据工作开展需要，不定期的据实报账，资金支付到位，财务及时进行核算做账科目使用准确。“三公”经费使用控制方面, 我局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市十项规定，厉行节约规范使用预算资金。差旅费报销、津补贴发放符合规定。部门开展绩效运行监控后，根据绩效监控结果对预算进行调整。
（二）项目预算管理。
乐山市峨边生态环境局2021年主要实施峨边彝族自治县2021年省级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千村示范工程”以奖代补资金项目、峨边彝族自治县2020年省级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千村示范工程”以奖代补资金项目、峨边彝族自治县2019年省级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千村示范工程”以奖代补资金项目等12个专项工作。每个项目决策程序严密，规划合理，实施结果与项目总体规划计划一致，数据真实，经费预算准确。
[bookmark: _GoBack]（三）结果应用情况。
（1）信息公开
我局部门绩效目标按要求向社会进行了公开。按要求将部门整体绩效自评情况和自行组织的评价情况向社会公开。
（2）自评质量
我局严格按要求开展了部门整体支出自评，整体支出自评准确率高。
（3）整改反馈
无绩效管理过程中提出的问题，在规定时间内向财政部门反馈应用绩效结果报告。
四、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根据《峨边彝族自治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2年部门整体、项目和政策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乐山市峨边生态环境局认真组织开展了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绩效评价得分：96分。
（2） 存在问题。
部分预算项目资金执行进度迟缓。
（3） 改进建议。
 一是财务人员进一步加强政策学习，争取在以后的预算编制中做到更科学、更准确；二是在预算执行中加快项目实施进度，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及拨付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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